
公告本校全遠距線上教學授課計畫延長至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止	

主旨：	

因應 COVID-19 疫情升溫，本校自 110 年 5 月 15 日中午起全面實施線上教學授課計畫。因全國已進

入第三級防疫警戒，本校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5 月 19 日最新通報)及雙北防疫政策，全

遠距線上教學授課計畫實施延長至本學期結束。	

	

說明：	

一、 線上學習相關措施：	

1. 課程之教學安排與評量方式，授權授課教師與系所單位以彈性多元方式處理，院級單位

適時給予輔導和協助，並採從寬認定為原則。	

2. 教師得運用校內教學設施進行遠距教學安排。	

3. 學校首頁設置遠距教學專區(http://140.136.251.64/Outlines/fju/)，匯集遠距教學相關資訊提

供全校師生運用。	

二、 實習/實驗相關課程：	

1. 實驗、實習、實作、術科等課程進行，可另規劃合適之教學替代方案或改以線上觀摩、模

擬操作等方式進行。	

2. 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需進行實驗、實作，經系所評估課程的必要性、學生的防疫安全、

該場域防疫管理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下予以協助。	

3. 實務實習課程原則改採線上或其他替代教學方式，實習成效、時數核算與學分採認由系所

評估實習性質從寬規劃認定標準。	

4. 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擬繼續實習，仍希望續留實習場

所實習，經系所與實習場所評估實習課程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習場所環

境安全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	

5. 醫事類實習課程：	

i. 醫學生：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仍應到院實習(於照顧病人中學習)。若有院內感染疑

慮之實習醫院，應彈性調整實習地點或實習方式，其餘實習醫院如均已進行院區保全

之篩檢，仍可正常進行臨床實習。另醫院應給予足夠的個人防護物資，並給予足夠指

導，不得安排到風險單位實習(例如:收治確診病人的單位、急診室、室內室外篩檢站

等)」。	

ii. 其他醫事類科學生：其他各醫事類科的實習課程原則改採虛擬或其他方式替代。但如

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仍希望續留實習場所實習，經學校與實習場所評估實習課程

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習場所的醫療量能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

重學生意願。	

iii. 另依	 109	 年	 12	 月本部與考選部、各醫事相關校系及學會共同商定的「大專校院醫

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當教學醫院停止實習時，



實習課程授課方式宜有彈性的處理方式，得以一定比率內採虛擬(線上、視訊、直播)

或其他(模擬教室、業師或臨床教師到校)等方式，替代實體臨床授課。	

三、 碩博士班學位考試：	

1. 學位考試申請流程維持原作業方式，考試方式因應疫情得於本期間改採遠距方式辦理，並

請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核備。	

2. 學位考試之安排應顧及學生權益與考試品質妥慎規劃，採用實體現場考試或採數位遠距

方式辦理，皆需以學生意願與指導教授判斷為前提，由系院主管協調評斷。	

3. 學位考試如採實體現場進行，場地人員設備等所有相關作業均須符合防疫規範並加強為

之。	

4. 學位考試如採遠距方式辦理，考試過程需全程錄音錄影確實紀錄存檔。紀錄資料請系所妥

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四、 畢業考/學期考：	

1. 畢業班學生所修大四課程，請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前完成考試，考試採彈性評量方式進行，

建議如：線上報告、專題作業、繳交作業、調整百分比等方式進行；請授課教師於 5 月 28

日前於課程大綱系統，課程進度畢業考當週備註欄公告期末畢業評量方式，並公告學生周

知。	

2. 學期考試，請於 110 年 6 月 26 日前完成考試，考試採彈性評量方式進行，建議如：線上

報告、專題作業、繳交作業、調整百分比等方式進行；請授課教師於 6 月 7 日前於課程大

綱系統，課程進度學期考當週備註欄公告期末評量方式，並公告學生周知。	

3. 畢業考試與學期考試，學生如需請考試假，由任課教師依學生個別狀況從寬認定，認定有

疑義時由系所主管裁定。請假補考之安排由教師與學生秉持公平公正原則協調辦理。	

4. 成績繳交期限維持原日期時間(畢業班 6 月 24 日截止，一般班別 7 月 10 日截止)。	

五、 停修申請	

1. 線上申請截止時間維持 5 月 21 日不做變動，課務組收件仍維持前次公告延後至 6 月 4 日

截止。	

2. 送件與核定方式採彈性認定，除以紙本送件外亦得以電子郵件提出。教師核定如無法取得

教師簽名，得檢具教師同意之佐證資料(如電子信件、對話截圖等)併同申請單提出，系所

主管核定部分如無法取得者可逕送課務組由課務組代為徵詢主管意見。 
3. 課務組收件信箱：Courseinfo@mail.fju.edu.tw	

六、 境外生返國學習所需注意事項	

1. 本學期之學位考試於 110.05.15 起，均得採遠距及數位方式辦理。	

2. 若有辦理休學、退學、畢業等需求，均得採通訊方式辦理，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3. 因 COVID-19 為不可抗力事件，且學校啟動安心就學方案，不影響同學學習權益。提前返

國為同學自主決定行為，故無減免或退還繳交費用之作業規畫。	

4. 疫情多變，同學決定返國後須自行評估未來是否能再次入境台灣？學校當會盡力予以協



助，然各項作為均需符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的相關規範。	

七、 雙主修、輔系申請依原訂公告日期受理申請，申請人若因防疫無法親自送件，可掃描

申請資料 Email 寄交申請學系審核。	

八、 畢業生請於 110.9.8 前至【畢業生離校系統】確認完成各單位離校程序，證書發放採預

約登記領證，以分流及加速領證服務。	

九、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最新通報辦理。	

	


